
关于做好重庆大学第三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
提案征集工作的通知

【重大校学〔2025〕13 号】

各二级团组织、学院学生会：

重庆大学第三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（以下简称“学代会”）

拟于 2025 年 10 月召开。为更好地发挥学生会组织代表、维护

和反映学生普遍性利益诉求的作用，更好地推动广大师生为学

校事业发展建言献策，学代会将开展提案征集工作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提出方式

提案应当坚持严肃性、科学性、可行性，围绕团组织、学

生会组织自身建设、青年学生成长成才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建

言献策，在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、教育教学、学校发展与规

划、大学使命和愿景、国际交流与合作、学生社团、志愿服务

（社会实践）、创新创业、体育锻炼、校园文化、服务保障

提案实行团体提案和个人提案两种方式。团体提案以学院

为单位提出，个人提案可由全体学生代表提出。学生代表可以

以个人名义提出个人提案或以多名代表的名义提出联名提案。

提出联名提案的，发起人应作为提案者，签名列于首位，其余

代表应依次签名。各学院须统一提交团体提案（至少一份）和

个人提案（鼓励所属单位学生代表提出）。

二、提案内容

等



方面充分征求大会代表和广大同学的意见，并经广泛调研和科

学论证的基础上向大会提出。

三、提案格式

提案应一事一案，内容实事求是，主要观点及建议简明扼

要，做到摆事实情况、作原因分析、提具体建议，主要包括以

下六部分内容：

1.案名，即要求解决的问题题目。

2.简述，即用简明的文字说明提案要解决什么问题，简述

要与案由、案据、方案一致。

3.案由，即提出提案的理由、原因或根据，包括提案的必

要性、重要性和紧迫性，最好有可行性调查及分析。

4.案据，即提案的基本依据，根据问题、情况，对照有关

法律法规、伦理道德等进行分析。它是提案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要有理有据，实事求是，简明扼要，切忌笼统、空泛。

5.方案，即针对案由反映的问题，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建

议或措施。无具体建议或措施的，将作为意见或建议处置，不

列为大会提案，“一案多事”的提案属无效提案。

6.备注，调研报告、可行性分析等补充材料。

提案应按照《重庆大学第三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提案书》

（见附件）的格式进行填写。切实可行、具有代表性的提案可

给予工作经费支持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1.工作要求。学代会提案是表达和维护学生具体利益、服



务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形式，是大会代表发挥作用、履行职责、

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载体，是推动学生会组织工作决策民主化、

科学化的重要渠道。请各学院学生会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开展

好大会的提案工作。

2.提交方式。团体提案与个人提案均须加盖二级团组织公

章，于 10 月 9 日 18:00 前以学院为单位将提案扫描件分类发

送至工作邮箱。压缩包命名为“XX 学院学生会提案”，压缩

包内文件命名为“XX 学院学生代表个人提案”“XX 学院学生

会团体提案”。纸质文件于 10 月 10 日 19:00 前送至 A 区学生

活动中心 A06 或虎溪校区学生活动中心 A305。

联系人：齐鹏善 13309457653

黄家俊 18770139002

工作邮箱：cquxsh@163.com

附件：重庆大学第三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提案书

共青团重庆大学委员会

重庆大学常任学生代表委员会

2025 年 9 月 19 日


